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105學年度水上運動會實施計畫
一、活動主旨：加強推廣校內運動風氣，並提高學生游泳興趣；激發個人榮譽感；藉由競技，培養班級向心力及情感。
二、比賽日期：106年5月23日（週二）
三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
四、比賽地點：游泳池
五、報名辦法：由導師協助學生報名。
六、報名方式：網路芳鄰→學務處→105水上運動會→各學年資料夾→各班級報名表
七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6年5月12日止，逾時一律不受理。
八、競賽分組：
（一）四年級男生組、女生組；五年級男生組、女生組；六年級男子組、女子組
（二）體育班泳隊男生組、女生組（接力項目為混合式接力比賽）。
九、競賽項目：水上運動會競賽項目以學年競賽方式進行，成績採計時決賽。
（一）游泳個人賽：
1、四~六年級：自由式25公尺。
2、體育班：自由式50公尺、仰式50公尺、蛙式50公尺、蝶式50公尺。
       (二) 團體接力賽:

             1. 四~六年級(體育班自由報名，但成績不予採計)：班際大隊接力(25公尺*16)。

             2. 體育班：100公尺混合式接力（25公尺*4）。
十、競賽辦法：
（一）個人賽：採男女分組，採計時決賽；每班個人項目參加人數為二人，體育班選手最多可參加二項個人賽、一項接力賽（不含班際大隊接力賽），游泳個人賽每項前八名頒發獎狀。
（二）體育班：混合接力（仰、蛙、蝶、自各25公尺）。
（三）大隊接力：四、五、六年級每班派出16名(男8女8)選手參加，每人不限姿勢需完成25公尺。（若班級人數不足16名，可由參賽選手遞補選手，但每人僅能遞補一次為限；原則上，男選手遞補男選手，女選手遞補女選手。）
（四）採計時決賽，取前三名頒發團體獎狀。
（五）體育班學生報名僅分男子組與女子組，其餘與臺北市國小分區運動會規則相同。
◎五年級大隊接力比賽冠軍者，代表學校參加106學年度臺北市市長盃游泳大隊接力比賽。
十一、比賽規則：
（一）個人賽：
1、比賽時，需聽到發令槍響(哨音)才可出發，該組第二次出發犯規者取消資格。

2、比賽時不可跳水出發，須一手碰觸池壁，聽到發令聲才可出發；游至終點時，也要手碰觸池壁才算完成。
3、比賽時選手的轉身，必須以身體任一部位觸碰池壁後，才可做轉身。

4、仰式需全程以仰面姿勢進行比賽(含碰牆)，違者取消比賽資格。

5、如需更換選手，請於比賽五天前（不含比賽當天）書面告知學務處體育組，逾者不受理替換。
（二）團體接力：
             1.比賽時，需聽到發令槍響(哨音)才可出發，該組第二次出發犯規者取消資格。
             2.比賽時不可跳水出發，須一手碰觸池壁，聽到發令聲才可出發。

             3.不得攀拉水道繩前進，以及比賽時妨礙他人，違者取消比賽資格。

             4.接力時，前一棒以身體任一部位觸碰池壁後，下一棒才可出發。違者，每次加3計入比賽總時間。
      5.接力項目均為男女混合，二項接力賽參賽選手盡量不重複。
             6.如需更換選手，請於比賽五天前（不含比賽當天）書面告知學務處體育組，逾者不受理替換。

     7.接力項目為計時決賽，每班男女混合共16人，每人游25公尺。
十二、獎勵：
（一）個人競賽：各年級錄取8名，每項一至八名頒發獎狀，一至三名頒發獎牌，以資獎勵。
  （二）團體競賽：各年級錄取6名，每項一至六名頒發獎狀，以資獎勵。
（三）體育班：分男、女生各錄取8名，每項一至八名頒發獎狀，一至三名頒發獎牌，

              以資獎勵。
十三、經費來源及經費：學生活動費。

（一）獎牌

1、個人組四至六年級：第一至三名，共18面。

    2、體育班個人組：第一至三名，共24面。

十四、附註：
（一）比賽當日正常時間到校，4-6年級8:00-08:10於活動中心集合開幕。開幕結束後，各班返回教室。 
（二）為控制場內比賽秩序與公平，比賽當天僅裁判、工作人員與即將比賽之選手得以進入游泳池。比賽檢錄區與休息區均設置於活動中心綜合球場內，請隨時注意比賽進度。
（三）比賽當天有錄影作為水上運動會的紀錄影片。
（四）報名表請各班導師要簽名，無簽名之報名表視同未報名。

（五）因1-3年級為正常上課，廣播系統不便使用。所以，務請各班導師督促參賽選手於檢錄時間前5分鐘到場檢錄。

（六）各項比賽報名人數不足4人(接力賽不足3隊)，即取消該項比賽。

（七）所有項目比賽嚴禁跳水出發。
（八）如對競賽有疑問，請洽體育組。
十五、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學務處隨時修正公佈之。
十六、本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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